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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覽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正心德蓄直接持有本公司約37.72%的已發行股本總額，正
心德蓄由上海樂進全資擁有，而上海樂進由其普通合夥人上海正心谷控制。上海正心
谷由林利軍先生擁有99.90%。詳情請參閱「歷史、發展及公司架構－本公司的公司架
構」。正心德蓄、上海樂進及上海正心谷為正心谷資本的投資載體，正心谷資本是一家
以研究為驅動的私募股權公司，專注於深入產業基本面研究，並通過投資後價值創造
釋放企業潛能。正心谷資本創始人林利軍先生自2015年6月上海正心谷成立以來，一直
擔任其執行董事兼總經理。

於[編纂]完成後（假設[編纂]未獲行使），正心德蓄、上海樂進、上海正心谷及林
利軍先生將合共控制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的約[編纂]%，並將成為上市規則所指的控
股股東。

控股股東於其他業務之權益

控股股東確認，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彼等本身及其各自的緊密聯繫人概無於直
接或間接與我們的業務構成競爭或可能構成競爭的其他業務中擁有須根據上市規則第
8.10條予以披露的任何權益。

獨立於控股股東

經考慮下述因素後，董事信納我們於[編纂]後能夠獨立於控股股東及其各自的緊
密聯繫人開展我們的業務。

營運獨立性

我們可全權作出商業決策，並獨立於控股股東及其各自的緊密聯繫人開展業務。
基於以下理由，董事認為本公司將於[編纂]後持續在營運上獨立於控股股東及其各自
的緊密聯繫人：

(a) 我們不依賴控股股東或控股股東控制的其他公司持有的商標；

(b) 我們持有業務營運至關重要的所有相關牌照，並擁有充足的資本、設備及
僱員以獨立經營業務；

(c) 我們自主進行採購，並主要通過獨立第三方分銷商開展自身的銷售和營銷
活動。除本文件所披露者外，本集團擁有龐大且多元化的客戶群，並且我
們的客戶及供應商均與控股股東及其各自的緊密聯繫人無關聯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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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向獨立第三方租賃工廠及辦公室。我們業務

營運所需的所有物業及設施，均獨立於控股股東及其各自的緊密聯繫人；

(e) 我們擁有自身的行政管理及企業管治基礎架構，包含自身的會計、法律及

人力資源部門；

(f)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所有全職僱員的招聘均獨立於控股股東及其

各自的緊密聯繫人，主要招聘途徑為校園招聘、就業市場招聘、獵頭推薦

及內部推薦；

(g) 董事預期，於[編纂]時或[編纂]後不久，本集團與控股股東或其各自的緊密

聯繫人之間將不會有任何其他交易；及

(h) 控股股東及其各自的緊密聯繫人概無任何與本集團的業務構成競爭或可能

構成競爭的權益。

管理獨立性

我們的業務由董事會及高級管理層管理及經營。董事會由七名董事組成，包括兩

名執行董事、兩名非執行董事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有關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文

件「董事及高級管理層」一節。

董事認為，其具備相關經驗，可確保董事會正常運作。我們進一步相信董事及高

級管理層成員能夠獨立於控股股東履行其於本公司管理業務的職責，理由如下：

(i) 作為籌備[編纂]的一部分，我們已頒佈組織章程細則，以符合上市規則。

尤其是，我們的組織章程細則規定，任何董事及高級管理層成員不得致使

其職責可能與其自身利益相衝突。若本集團將訂立的任何交易會產生利益

衝突，則所有存在利益衝突的董事均應就有關交易放棄投票，且不計入相

關董事會會議的法定人數；

(ii) 所有董事均獨立於控股股東，而董事會的決定須經董事會大多數票通過；

(iii) 我們的獨立非執行董事佔董事會成員的三分之一以上，且彼等在不同的專

業領域擁有豐富的經驗。我們相信彼等將能夠行使獨立判斷，並將能在董

事會的決策過程中提供公正的意見，以保護股東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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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我們的日常營運及管理決策由董事會及高級管理層共同作出，彼等均擁有

所從事行業的豐富經驗，因此將能夠作出符合本公司最佳利益的業務決

策；

(v) 各董事瞭解其作為董事的受信責任，該等責任要求（其中包括）其為本公司

的最佳利益行事，且不容許其董事職責與其個人利益之間出現任何衝突；

(vi) 我們將制定一系列企業管治措施，並採取足夠及有效的控制機制，以管理

本集團與控股股東之間的利益衝突（如有），從而支持我們的獨立管理。有

關詳情，請參閱本節「－企業管治措施」。

財務獨立性

我們擁有自身的財務管理系統，並依據自身的業務需求作出財務決策。於往績記

錄期間，我們主要依賴經營及融資活動產生的現金為業務運營提供資金。於最後實際

可行日期，我們並無任何來自控股股東或其各自任何緊密聯繫人的未償還借款或擔保。

經考慮上文所述，董事確認我們於[編纂]後不會依賴控股股東提供融資，因我們

預期營運資金主要來自[編纂]及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因此，我們並無財務依賴控

股股東及其各自的緊密聯繫人。

企業管治措施

我們確認良好企業管治對於保障股東權益而言至為重要。董事認為，我們有充足

的企業管治措施來管理控股股東與本集團之間的潛在利益衝突，並保障股東的整體利

益，理由如下：

(i) 倘獨立非執行董事被要求審查本集團與控股股東及╱或董事之間的任何利

益衝突情況，控股股東及╱或董事應向獨立非執行董事提供所有必要的資

料，並且本公司須透過其年報或公告方式披露獨立非執行董事的決定；

(ii) 如召開股東大會審議擬議交易且控股股東或其各自的緊密聯繫人擁有重大

利益，控股股東須就相關決議回避表決，且不得計入表決之法定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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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將於適當情況下按企業管治守則規定徵詢外部

顧問的獨立及專業意見，並由本公司承擔費用；

(iv) 本公司已設立內部控制機制，以識別關連交易。於[編纂]後，本公司將遵

守上市規則下有關關連交易的規定；

(v) 獨立非執行董事將至少每年檢討本集團與控股股東之間是否存在任何利益

衝突，並提供公正專業的意見，以保障少數股東的權益；

(vi) 我們已委聘浩德融資有限公司作為我們的合規顧問，其將為我們提供有關

遵守適用法律及上市規則（包括有關董事職責及企業管治的各種規定）的建

議及指導。

基於以上所述，董事信納，我們已採取充足的企業管治措施來管理本公司與控股

股東之間可能出現的利益衝突，並於[編纂]後保障少數股東的利益。


